
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报送大花园建设行动

计划 2020年度年终绩效考评材料的函

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开展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2020年度年终绩效考评工

作的通知》收悉。根据要求，现将我厅有关自查自评情况和相

关佐证材料随函报上。

附件：1.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专项指标完成情况自查自评表

2.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 2020年工作要点任务完成情

况表

3.佐证材料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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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专项指标完成情况自查自评表

填报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指 标 评分内容 分值 完成情况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或

情况说明

年度目标

任务完成

情况

根据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的任

务分解，按时保质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得 15 分，未全部完成工

作任务的，按完成的目标及任务

数占总目标及任务数比例计分。

15
本单位共涉及重点工作 5项，完成 5项，未完成 0项。具体

完成情况见附件 2。
15

工作推进

情况

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

《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

2020年工作要点》《浙江省大花

园建设行动计划五大工程责任

分解表》，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

务的得 5分，根据年终总结、季

度工作进展等情况核验。未按时

保质完成的一次扣 0.5分，最高

扣 3分。

5

1.研究制定年度大花园建设工作计划，将推进大花园建设纳

入美丽浙江建设考核，作为年度专项重点工作之一进行考

核，要求各市完成 2020 年度推进大花园建设有关任务；将

大花园核心区水质指标作为有关地市和厅内相关业务处室

年度考核绩效指标。

2.根据我厅重点工作任务，分别以省大气办印发年度计划，

将年度任务分解到各市。同时按月进行调度，工作推进情况

通过污染防治攻坚战月报通报。

3.我厅经常性开展大花园建设指导，结合生态示范创建、自

然保护地检查、深化“三服务”等工作进行开展。

4.配合参加由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的“四大建设”专项督查。赴

金华、衢州、丽水开展督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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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协同

配合情况

按照省政府工作部署和牵头单

位的工作要求，按时保质完成相

关工作材料报送、数字大花园建

设相关数据提供等工作，及时完

成牵头单位交办的其他工作任

务。未按时报送工作材料或未按

时完成相关任务的，每次扣 0.5

分。

5

1.我厅积极配合省发展改革委做好新一批大花园典型示范建

设工作。开展新一批大花园示范县创建对象申报遴选工作、

开展联合评审、联合印发《关于公布新一批全省大花园示范

县建设单位的通知》，确定了典型示范建设县（市区）名单。

2.及时研究并向省发展改革委反馈《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

计划 2020 年工作要点》、《浙江省打造大花园耀眼明珠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全省大花园示范县创建评审标准》、

《大花园建设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01 年工作思路》、《浙

江省大花园示范县建设指南》等材料。

5

加分项目

受到省部级（含）以上表彰、嘉

奖和正式发文推广其经验，每次

加 1分。

5

1.7月 11日，生态环境部和省政府共同召开《深化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规划纲要(2020-2035

年)》高层次专家论证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和袁家军书

记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润秋部长在讲话中充分了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成就，认为我省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建设美丽中国

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2.8月 1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推

进大会，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充分

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就，认为浙江推进生态省建设先行一

步，走在全国前列，涌现出一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示范样板。

3.省委省政府印发《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高水平建设新时

代美丽浙江规划纲要(2020-2035年)》，为全国首个印发美丽

5
见附件 3

佐证材料主要工作成效受到省部级（含）

以上主要领导批示肯定的，每次

加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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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划纲要的省份。

4.11月 30日，省生态环境厅由于在公共服务领域作出突出

贡献，被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生态环境部

等 6 个部门评为“2018-2019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是该奖项

自 2005 年设立以来首个获奖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得到了

袁家军书记的批示肯定。

5.省生态环境厅选送的“浙江诸暨某企业大气污染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被评为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

例，另外 2起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受到生态环境部表扬。

承担年度实施方案分工任务 3项

（含）以上责任单位，加 1分。

根据《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 2020 年工作要点》我厅

承担 5项，具体见附件 2。

对大花园示范县创建工作给予

相关激励政策、资金支持的，加

1分。

1.对衢州市、丽水市 2个大花园核心区补助 300万元，开展“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相关示范建设。

2.补助安吉 300万、淳安 200万和江山、柯城、衢江、龙泉

各 100万用于建设资金支持。

3.支持安吉“无废城市”建设省级试点，桐乡市排污许可证证

后执法改革，纳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改革试点总结推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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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 2020年工作要点任务完成情况表

序号 重点工作及具体内容 完成情况 责任单位

一、深入推进一批重大改革

2

推进安吉县域践行“两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

区建设。落实试验区总体方案，确保省控及以上断

面 I-II类水质占比 100%，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69:1，
GEP转化率达 30%。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强县扩权、美丽标准体系等重

点改革，确保形成阶段性成果。

1.按照我厅印发实施的《关于印发新时代浙江（安吉）县域

践行“两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厅内分工方案

的通知》、《关于支持新时代浙江（安吉）县域践行“两山”
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函》，全面推进试

验区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改革及任务。

2.召开安吉县域践行“两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进

行专题研究会，厅机关相关处室和湖州、安吉生态环境部门

就深入推进试验区建设进行研究。

3.我厅印发实施《关于深入实施环保服务高质量发展工程的

意见》，将支持安吉试验区建设、推进安吉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等作为重点工作加以推进。2020年，安排安吉中

央生态环保专项资金 6890 万元，支持安吉城镇污水管网建

设、饮用水水源保护等领域工程。

4.截至 12月底，安吉县域省控及以上断面 I—II 类水质占比

100%（预估值）。

省发展改革委、

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

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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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及具体内容 完成情况 责任单位

5

推进大花园示范县创建。年初组织第一批 20个大

花园示范县建设单位、培育单位评估，适时开展新

一批 10 个大花园示范县遴选。年内达到验收标准

示范县 4-5个。开展最佳实践案例评选，形成一批

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召开现场推进会等途径

予以推广。

我厅积极配合开展大花园典型示范县创建。配合完成第三批

典型示范县申报审核，派员参加现场验收。

省发展改革委、

省生态环境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文化和旅游

厅

7

推动实施长三角污染联防联治机制。深入实施湖州

南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研

究建立长江流域及海湾河口污染联防联治机制，推

进长江口-杭州湾协同治理。开展全域“无废城市”
创建。

1.完善长三角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加强重点区域、

流域污染联防联控，做好重大活动环境质量保障，合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编制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

共同保护规划》《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联防联治实施方案》，成功承办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

治协作小组工作会议，协同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建设，推动示范区率先开展生态环境标准、监测、执

法“三统一”制度建设。

2.我厅指导督促湖州市加强南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湖

州市完成太湖流域入河排污口底数及其分布，建立权责清晰、

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入河排污口监管体系，实现入河排污

口长效管理。

3.研究建立长江流域及海湾河口污染联防联治机制，配合完

成长三角陆海统筹环境治理一体化研究。

4.提请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我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省生态环境厅、

省治水办、省自

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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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及具体内容 完成情况 责任单位

方案，成为全国首个以省政府名义部署开展全域“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的省份。出台《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管理规

程》及《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指标体系（试行）》，

完成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的顶层拼图。分浙东、浙北、浙南

三片开展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现场服务，组建全域“无废城

市”建设专家委员会，全力推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三、扎实推进一批重大项目

19

加快实施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以太湖龙之梦乐

园、天然气“县县通”等项目为龙头的 183个重大项

目建设，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1995亿元、占总投资

比的 16%。完善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季报制度，滚动

调整省市两级重大项目库。

1.十大重点行业废气深化治理项目。计划完成 1000个工业废

气治理项目，截至 12月底，已全面完成任务。

2.百个工业园区废气治理项目。全年完成 102 个工业园区废

气治理任务。截至 12月底，已全面完成任务。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生态环境厅、

省建设厅、省水

利厅、省能源局

四、出台一批重大政策和规划

32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走出浙江，拍摄专题宣传片，

通过高铁传媒、网络媒体开展“诗画浙江 美丽大花

园”国内系列推广活动，提高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

影响力。深入群众，丰富体验场景，在自然教育、

红色旅游、循环经济、绿色低碳等方面打造一批宣

传教育基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幸福感。

1.我厅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建设、“诗画浙江

美丽大花园”、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要工作广泛开展宣传，截

至目前来自主流媒体相关报道量达一万余篇。

2.配合省委宣传部组织中央和省级媒体赴嘉兴、宁波、台州、

温州等地开展“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谱写‘两山’新篇章”集中

采访活动。

3.围绕“两山”理念 15周年，组织开展谱写“两山”新篇章建设

“美丽大花园”集中采访活动、在中央和主流媒体等平台刊发

省发展改革委、

省委宣传部、省

生态环境厅、省

水利厅、省林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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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及具体内容 完成情况 责任单位

相关报道；协同省委宣传部开展“两山”理念提出 15周年大型

图片展、理论研讨会征文活动。

4.持续深入开展绿色系列创建活动，联合省教育厅、省发展

改革委开展第十批省级绿色学校创建、联合省妇联完成 100
户全省绿色家庭暨勤俭节约家庭创建以及开展第十批浙江省

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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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佐证材料
1.2020年 7月 12日《浙江日报》头版（生态环境部和省政

府共同召开《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

江规划纲要(2020-2035年)》高层次专家论证会）

2.2020年 8月 16日《浙江日报》头版（省委省政府召开高

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推进大会）

3.袁家军书记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添多个国家级殊荣的

重要批示。

4.“2018-2019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牌

5.《关于表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典型案例办案单位的

函》（环办便函〔2020〕46号）

6.《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的通知》

（环办法规函〔2020〕222号）

7.《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部分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


